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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物權編概要》

一、請解釋不動產物權變動之登記生效要件與登記處分要件之意義，以及民法物權編中之具體規

定。（30分） 

答： 
(一) 不動產物權變動之登記生效要件：

1.意義：指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而變動時，須另有物權變動之意思表示，以及履行登記之法定形式，

始能成立或生效力。此種立法例之特色為，(1)發生債權之意思表示與發生物權變動之意思表示，兩

者分開，物權行為具獨立性，(2)因物權行為有獨立性，故物權行為之效力不受其原因行為(即債權行

為)之影響，此即物權行為之無因性。我國及德國民法均採此立法例。

2. 民法物權編之規定：

依民法第 758 條規定，不動產物權，依法律行為而取得、設定、喪失及變更者，非經登記，不生效

力(第 1 項)。前項行為，應以書面為之(第 2 項)。茲分析本條之要件如下：

(1)須經登記：本條第 1 項明定，不動產物權之變動係以登記為生效要件，經登記後，即生創設物權

之效力，學說上稱之為「設權登記」。

(2)須訂立書面：本條第 2 項所謂應以書面為之，係指物權行為而言，並非指買賣、贈與等債權行為。

(二) 不動產物權變動之登記處分要件：

1. 意義：指非因法律行為而依法律規定直接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雖未經登記亦生取得不動產物權之效

力，僅非經登記，不得處分其物權。

2. 民法物權編之規定：

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，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徵收、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，於登記前已取

得不動產物權者，應經登記，始得處分其物權。係採登記處分要件，分述如下：

(1)繼承：於繼承開始時，被繼承人之不動產物權當然由繼承人取得(民法第 1148 條)。

(2)強制執行：拍賣之不動產，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，取得該不動產所

有權(強制執行法第 97、98 條)。 

(3)徵收：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，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，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(土地法

第 235 條)，故徵收機關因公用徵收而取得被徵收不動產所有權之時間，應於補償費發給完竣之日。

(4)法院之判決：所謂「法院之判決」，係指依法院之宣告，足生取得不動產物權效果，且對當事人

以外之第三人亦有效力之判決而言，此種判決僅「形成判決」始足當之，不包括給付判決及確認

判決(最高法院 43 台上 1016 判例)。「形成判決」涉及不動產物權變動者例如共有土地分割判決。

(5)其他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者：例如自己出資建築之建築物，係起造人因建築之事實行為而原始取

得建築物所有權，與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有別，故不在民法第 758 條所謂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之列

試題評析

第一題之答題重點：不動產物權之變動方式，須援引民法第758、759條據以作答。 
第二題之答題重點：(一)共有人須經取得管理權始得使用共有物(民法第818條)。民法第820條之

協議分管契約包括默示分管。(二)分管契約之效力是否即於受讓人？1.釋字349認為不及善意受

讓人。2.民法第826-1條採登記對抗要件。 
第三題之答題重點：(一)民法第880條規定於主債權時效消滅後5年間不實行抵押權者，抵押權

消滅。(二)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基地出賣時，地上權人、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

先購買之權。(三)僅將土地設定抵押權，於實行抵押權時，依民法第876條地上建物所有人取得

法定地上權。

綜觀本次考題之難易，除第二題涉及默示分管部分較為偏狹冷門，其餘尚屬正常，考生只須引

敘條文把握重點作答，一般程度考生可望獲得60分以上之成績。 

考點命中
第一題：《高點‧高上民法物權講義》第一回，曾文田編撰，頁12～14。 
第二題：《高點‧高上民法物權講義》第一回，曾文田編撰，頁55、63。 
第三題：《高點‧高上民法物權講義》第一回，曾文田編撰，頁120、11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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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最高法院 41 台上 1039 判例、101 台上 127 判決)。從而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，亦不影響

起造人取得所有權。 

二、乙丙丁繼承家族祖先開墾的A地已有多年，A地上早年興建之祖厝被乙拆除後，自行興建一棟

兩層樓的建物，乙居住其內，已有十餘年。拆除興建等行為，乙從未徵得他人同意，但丙丁

亦未曾表達異議。其後，甲受丁之贈與1/200之A地成為土地共有人，甲認為乙以其所有之建

物長期占有、使用A地無法律上之理由，依據民法第767條請求拆屋還地。乙則認為拆除祖厝

建自宅之合法性，來自共有人間默示分管契約，甲應受拘束。請附理由說明甲乙何者有理。

（40分） 

答： 
(一) 乙丙丁對共有的 A 地成立默示分管契約：

依民法第 818 條規定，各共有人，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按其應有部分，對於共有物之全部，有使

用收益之權。所謂應有部分，乃各共有人就共有物之所有權在分量上得享有之抽象比例，係存在於共

有物之任何一部分，並非共有物的具體特定部分。若共有人如未經協議即擅自使用共有物之特定部

分，即為未按應有部分使用收益，已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，他共有人得請求拆屋還地。故共有人欲使

用共有土地，須先依民法第 820 條規定，經協議分管或依多數決之決定，取得共有物之管理權後，始

能使用。 

又分管契約之性質屬債權契約，不以書面為必要，且依實務見解，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

圍，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，互相容忍，對於他共有人使用、收益，各自占有之土地，未予干涉，已

歷有年所，即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(最高法院 105 台上 209 判決)。 

題示乙丙丁繼承 A 地已有多年，乙在 A 地上自行興建一棟兩層樓的建物，居住使用已有十餘年，

乙從未徵得他人同意，但丙丁亦未曾表達異議，應可認為丙丁容忍他共有人乙之使用，從而成立默示

分管契約。

(二) 甲受丁之贈與 1/200 之 A 地成為土地共有人後，甲可否請求乙拆屋還地？須進一步檢討分管契約對應

有部分受讓人是否有效之問題。茲分析如下：

1.依大法官釋字第 349 號解釋，認為共有物分管契約對善意第三人無拘束力。準此，若受讓人甲不知他

共有人乙丙丁間有默示分管契約，甲即不受分管契約之拘束，得請求乙拆屋還地。反之，若甲明知

該默示分管契約存在，甲仍應受拘束，不得請求乙拆屋還地。

2.依民法第 82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、管理、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

依第 820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決定，於登記後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，具有效

力。又本增修條文係於民國 98 年 7 月 23 日施行，如分管契約於本條施行後始成立，即應適用本條

規定，不得援引前述釋字第 349 號解釋。準此，若乙丙丁間之默示分管契約係於民國 98 年 7 月 23 日

後成立，因默示分管契約無從登記，分管契約之效力不及於受讓人甲，故甲得請求乙拆屋還地。

三、甲有一宗土地並於其上自建違建A屋一棟。甲於民國75年1月1日向乙借款1,000萬元，約定於

87年1月1日清償，並以其土地為乙設定抵押權。甲屆期未清償借款，乙遂於107年1月1日向

法院聲請拍賣甲之土地。甲以請求權消滅時效完成為由抗辯，主張法院不得實行抵押物之拍

賣，更進一步表示若土地被拍賣，他要以建物所有人的身分，行使優先承買權，請問甲之主

張有無理由？（30分） 

答： 
(一) 乙向法院聲請拍賣甲之土地，甲不得以請求權消滅時效完成為由抗辯，惟甲得主張抵押權已因 5 年除

斥期間經過而消滅，請求法院駁回乙之拍賣聲請：

依民法第 880 條規定，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，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，如抵押權人，於消滅時

效完成後，5 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，其抵押權消滅。詳言之，主債權消滅時效完成後，僅債務人取得

抗辯權而已(民法第 144 條)，債權本身並不消滅，故其抵押權不因而消滅；但為避免權利狀態久懸不決，

本條特別規定，抵押權人於債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完成後 5 年間不實其抵押權者，其抵押權仍歸於消

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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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示甲於民國 75 年 1 月 1 日向乙借款 1,000 萬元，約定於 87 年 l 月 l 日清償，甲並以其土地為乙

設定抵押權。甲屆期未清償借款，乙於 107 年 l 月 1 日向法院聲請拍賣甲之土地。因乙對甲之債權請求

權於 87 年 l 月 l 日起算消滅時效，乙 15 年未行使，其請求權於 102 年 1 月 1 

日消滅時效已完成，甲固然得抗辯拒絕給付借款，惟如前述，抵押權不因主債權之消滅時效完成

而消滅，故甲不得以請求權消滅時效完成為由拒絕法院實行抵押權拍賣。 

又因乙係於 107 年 l 月 1 日始向法院聲請拍賣甲之土地，其抵押權已因 5 年除斥期間經過而消滅，

故甲得向法院聲明異議，請求法院駁回乙之拍賣聲請。 

(二) 若土地被拍賣，甲不得以建物所有人的身分行使優先承買權，惟甲得對拍定人取得之土地主張法定地

上權： 

依土地法第 104 條第 1 項規定，基地出賣時，地上權人、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

之權。題示若甲之土地被法院拍賣，甲雖係地上建物所有人，惟拍賣時，甲並非土地之地上權人、典

權人或承租人，因此甲不得以建物所有人的身分行使優先承買權。 

次依民法第 876 條第 1 項規定，設定抵押權時，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，同屬於一人所有，而

僅以土地或僅以建築物為抵押者，於抵押物拍賣時，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，其地租、期間及範圍由

當事人協議定之；不能協議者，得聲請法院以判決定之。又本條所謂「土地上之建築物」，包括未辦

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築物在內。題示甲在其土地上自建違建 A 屋一棟，且僅就土地為乙設定抵押權，該

土地被法院拍賣時，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，因此甲得以建物所有人的身分行對拍定人取得之土地主

張有法定地上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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